关于《关于支持乌鲁木齐市高质量发展 深化环境影响评价改革的实施意见》

的编制说明
　

一、工作背景和依据

为深化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支持乌鲁木齐市高质量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规定，结合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兵团生态环境局《关于深化环评制度改革 支持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及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做好向国家级开发区放权赋能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推动乌鲁木齐市环评审批制度改革各项措施细化落地，制定本意见。

二、编制过程

为深入探索环境影响评价改革，进一步促进高质量发展，在深入学习有关政策文件，听取大气环境科、水生态环境科、土壤与固体废物科（核与辐射安全管理科）、政策法规科、乌鲁木齐市固体废物与辐射管理中心、各区（县）分局的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组织起草形成《意见（征求意见稿）》，分别征求有关科室（单位）意见，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2025年9月12日至9月22日，在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公示期内无反馈意见。2025年10月22日，征求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协会意见建议，无意见。
三、主要内容

《意见》主要包括四部分，一是明确了改革措施；二是明确了审批权限和责任；三是明确了保障措施。为增强《意见》的可操作性，细化编制了4个附件，即：《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免于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手续的项目类型清单（2024版）》《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简化正面清单（2024版）》《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环评报告表备案管理的行业及项目类别清单》《建设项目环境影报告表备案表》。
